
全省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检查验收指导标准

填报单位：（盖章）                                总得分：
	检查
项目
	分
值
	检查内容及评分标准
	自查评分
	抽查
评分
	扣分原因

	一

组

织

领

导
	14分
	1.制定部门“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规划（2分）、年度工作计划及相关工作制度（2分），并认真组织实施。（2分）

2.成立“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专门办事机构，有专人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和考核管理工作。（2分）

3.每年至少召开1次工作会议，具体研究、部署本部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及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2分）

4.各部门各行业按照“谁主管,谁普法;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制积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2分）

5.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纳入本部门目标管理责任制，年终检查落实到位。（2分）
	
	
	

	二

普

法

教

育
	41

分
	6.贯彻落实《关于开展领导干部公务员和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学法用法和普法考试无纸化工作的实施意见》，及时安装无纸化学法用法及考试系统（4分），运用系统平台组织“网学网考”。（4分）

7.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公务员等重点对象的学法用法各项制度（2分），并结合实际开展学法用法活动，有计划，有落实。（2分）

8.坚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法治讲座、法治培训等制度，中心组每年集体学法不少于2次。（5分）

9.加强机关公务员学法制度建设,把法律知识纳入日常学习计划,定期开展法律知识培训、轮训，每年开展法治讲座和培训不少于2次。（5分）

10.定期开展机关领导干部、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工作，并将其成绩作为年度考核、任职、定级和晋升职务的重要依据。（2分）
11.“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期间，开展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系列宣传活动。活动有方案（2分）、有总结（2分）、有宣传报道，社会效果良好。（2分）
12.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利用宣传日、宣传周、纪念日等时机，开展部门专题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分）

13.贯彻落实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深化“法律六进”，服务科学发展主题活动的通知》精神，全面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制定了法律进机关的工作标准和方案（3分）,并总结推广典型经验,取得明显成效。（3分）
	
	
	

	三

依

法

治

理
	15

分
	14.落实重大事项依法决策制度,决策前要进行必要的法律咨询和论证。（2分）

15.健全完善机关各项管理制度,规范办事程序，依法行政（2分）；建立执法责任制、执法公示制、错案与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执法督察制及具体实施办法，规范执法。（2分）

16.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开展重点治理和专项治理，切实解决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严防因侵害群众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发生。（2分）

17.坚持政务公开制度,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加强权力监督,进一步转变职能,优化政务环境。（2分）

18.积极开展“依法治理示范单位” 、“法治单位”等创建活动（3分），及时总结宣传推广经验。（2分）
	
	
	

	四

法

治

文

化
	15分
	19.积极推进机关法治文化建设，适时开展法治文艺创作、演出、咨询、演讲、法律知识竞赛等法治文化活动。（5分）

20.推动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建立法律图书室、法治宣传园地、法治宣传栏、法治宣传标语标牌等法治文化设施。（5分）

21.积极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和新兴媒体开办、创办、主办固定的法治宣传专栏、专版、专刊、专题，提高法治宣传教育的覆盖面。（5分）  
	
	
	

	五

保

障

措

施
	15

分
	22.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组织领导机制、目标责任机制、评估考核机制、奖惩激励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健全完善。（3分）
23.办事机构职责明确，人员和办公设施、设备配备较齐全，运转有力。（3分）

24.普法依法治理专项经费纳入本单位部门财政预算，足额拨付，专款专用。（3分）

25.“六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资料齐全，档案管理规范。（4分）

26.及时向省普法依法治理办公室报送本部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情况和信息。（2分）
	
	
	

	六

加

分

项

目
	
	1.受到全国普法或法治类的先进表彰（每获一项加1分）

2.受到全省普法或法治类的先进表彰（每获一项加0.5分）

3.普法和法治工作在全国、全省作经验交流发言（每次加0.5分）
	
	
	


注：以上标准总分为100分，得分在90分以上为优秀，90分以下、70分以上为合格，70分以下、60分以上为基本合格单位，60分以下为不合格。

 抄送：住房城乡建设部普法办，省普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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